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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朝 阳 市 教 育 局
朝 阳 市 财 政 局
朝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朝发改发〔2025〕100号

关于明确我市幼儿园收费政策及有关事项
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发改局、教育局、财政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

市各级各类幼儿园：

为保障我市学前教育事业优质普惠发展，根据《辽宁省

定价目录》（2025年版）《辽宁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》（辽

发改收费〔2019〕452号）《辽宁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

及管理办法》（辽教发〔2019〕84号）等相关规定，并结合

我市实际，现就幼儿园收费管理政策及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

一、收费项目和定义

全市幼儿园现行收费项目统一明确为保育教育费、伙食

费和代收费三类，严禁擅自增设其他收费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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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育教育费，指幼儿园向幼儿提供保育教育服务，向幼

儿家长所收取的费用。

伙食费，指为在园幼儿提供膳食服务收取的费用。

代收费，指幼儿园为方便幼儿教育、生活，在学生或学

生家长同意的情况下，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费用，

具体包括集中代购被褥费和外出活动费。

二、收费标准及管理权限

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遵循“按质定级、按级收费、分级

管理”原则，实行政府指导价。全市财政全额拨款公办幼儿园

保育教育费最高收费标准为：五星级园 650 元/生·月，四星

级园 500元/生·月，三星级园 300元/生·月，二星级园 200元

/生·月，一星级园 120元/生·月，未定级园 80元/生·月。各乡

镇中心园可结合当地居民收入水平，适当降低收费档次，保

障农村儿童享有优质普惠学前教育。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由

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结合办园成本、政府投入、经济发展水

平等因素提出意见，通过成本监审等程序，经市发展改革、

财政部门审核后，三部门共同报本级人民政府审定。

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实行政府指导价，由市授

权各县（市）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、办园成本、财政补

贴等情况合理制定收费上限标准，并抄报市发展改革、教育、

财政部门。

其他民办幼儿园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，收费标准由举办

者根据办园成本（含业务费用、管理费用、财务费用等办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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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支出，不含其他经营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等与办园无关

的费用）、市场需求等因素确定，必须向社会公示，并接受

相关部门监督。

三、伙食费、代收费收费原则

伙食费和代收费严格按照“家长自愿，据实收取，不得盈

利，及时结算，定期公布”的原则执行。各幼儿园需根据市场

物价浮动情况收取或代收代付相关费用，单独核算、按月结

算，每月公开收支账目，使用财政、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票

据。

四、收退费及报销政策

（一）幼儿园收费实行按月收取，不得跨月预收。

（二）幼儿因故退、转园的，办理退、转园手续当月实

际在园日累计不足 3天（含 3天）的，按实际在园日收取保

育教育费；超过 3天不足 10天（含 10天）的，按半月收取

保育教育费；超过 10 天的，按全月收取保育教育费；伙食

费按日据实结算。

（三）因幼儿园原因停园的，免收相应天数的保育教育

费、伙食费。

（四）机关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及国有企业的费用报销

问题，仍按市物价局、财政局《关于调整托儿所、幼儿园收

费标准及相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朝价发〔1995〕61号）中规定

的报销方法执行。

五、资助与减免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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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入园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、孤儿和残疾幼儿，各县

（市）区要制定明确的收费减免政策，并严格按照《关于做

好全市学前教育在园儿童资助工作的通知》（朝教〔2017〕

124号）及省财政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学前教育资助的

规定落实资助措施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级各类幼儿园应在招生简章（信息）和园内醒

目位置，全面公示办园性质、办园等级、收费项目、收费标

准、收费依据、投诉电话等与收费相关的信息，主动接受家

长和社会监督，公示内容需长期保持清晰可见。

（二）幼儿园合法收费收入主要用于幼儿保育、教育活

动和改善办园条件，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截留、平调；所有

伙食费必须全部用于幼儿膳食，不得结余或挪作他用。

（三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向幼儿园收取费

用。各县（市）区发展改革、教育、财政、市场监管等部门

应加强对幼儿园收费的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，督促幼儿园建

立健全收费管理制度，自觉执行国、省相关收费规定。

（四）对违反国家和省教育收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

策及本通知规定的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价

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《辽宁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》等

法律法规严肃查处。幼儿园在接受监督检查时，需如实提供

账簿、财务报告、会计核算等相关资料。

本通知自 2025年 12月 1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三年。原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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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进一步明确我市幼儿园收费管理政策的通知》（朝发改发

〔2023〕382 号）同时废止。执行期间，如国、省出台新的

相关政策，按新政策执行。

朝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朝阳市教育局

朝阳市财政局 朝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 12月 1日

（此文件公开发布）

价格与收费管理科拟文 办公室 2025年 12月 1日印发

朝文备注 2901


